
築牢安全屏障 共謀發展大計
立法會議員、中銀香港總法律顧問 簡慧敏

名家指點
自 2020 年 以 來 ，

隨《香港國安法》
的實施及完善選舉制

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後，香港經歷
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進入了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然而在地緣政治、大國博弈持續緊
張的今天，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寶龍在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致辭所
言， 「現在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
動，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
固。」香港必須依據全國人大於2020年5月
28日作出的決定(《528決定》)第3條和《香
港國安法》第 7 條的規定，盡早完成《基本
法》第23條(第23條)立法工作，完善維護國家
安全的相關法律，築牢國家安全的穩固屏障。

自《施政報告》及 2024 年度立法議程把
第 23 條立法納入其中後，有關工作正在不
斷推進。第 23 條立法更是昨日 「行政長官
互動交流答問會」( 「互動交流答問會」)的
其中一項重要議題。筆者希望就行政長官在
「互動交流答問會」上提出的兩大範疇作為

切入點，談談個人看法。
一、如何確保第 23 條立法具前瞻性，維

護國家安全、香港安全和保障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的利益？

國家安全屬於 「一國兩制」下的中央事
權，《香港國安法》第7條明確中央人民政
府對香港特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
責任。從涵蓋二十個重點領域的 「總體國家

安全觀」就可以明確看見，國家更能也更好
地對國家安全形勢作出準確把握和分析研
判，香港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必須要服從國家
的重大戰略和重要政策。

如行政長官在 「互動交流答問會」上指
出， 「未來國家安全風險千變萬化」。要確
保第 23 條立法的前瞻性和有效性，筆者認
為不僅要參考外國的經驗，在立法的全過程
中更應尋求中央指導，特別是《基本法》第
17條規定，如法律不符合《基本法》中關於
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的關係的條
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有關法律發回，更
凸顯了在中央的指導下進行第 23 條立法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如何處理第 23 條立法、《香港國安
法》，和人大《528決定》之間的關係、銜
接和兼容互補？

《528決定》由全國人大通過，而《香港
國安法》則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法
律，因此二者均具有凌駕性地位，第23條立
法不應亦不能與之相衝突，必須要相一致。

總體而言，第23條立法、《528決定》和
《香港國安法》都隸屬於國家安全的法律體
系，縱然三者各有側重，但在本質上都是國
家安全這個整體的組成部分，就如特首說的
要做到渾然一體。

在此前提下，第 23 條立法必須落實及遵
循《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的原則，
三者應兼容互補，做到完整和有效。在《香

港國安法》內的規定，例如尊重和保障人
權、 「指定法官」、保釋門檻、效力範圍
等，應同樣適用於第 23 條立法；《香港國
安法》下設機構如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
職責亦應繼續適用並發揮其應有作用。

政府要做好解說工作
在 「互動交流答問會」上，行政長官也提

到，政府會系統性建設基本法第 23 條解說
工作，以專隊形式進行，特首、律政司司長
及保安局局長會組成核心解說隊，政務司司
長和財政司司長和其他政策局則組成支援解
說隊，一同推動解說工作，對此筆者深感認
同。不過要做好解說工作，有效的工具也很
重要。筆者建議政府編製圖文並茂的精美小
冊子，以事實向公眾說明第 23 條立法的目
的及要防範、制止和懲治的行為和活動，同
時輔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處理情況加強解說
成效。筆者相信可有助政府、全社會參與說
好第23條立法。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
拼經濟、惠民生，離不開持續穩定的安全環
境。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為了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為了確保
香港由治及興的進程安全暢通，政府必須以
岳鎮淵渟的戰略定力、國之大者的廣闊胸
懷，與全港市民共同攜手補短板、強基礎、
化風險、促發展，為香港 「開創新局面、實
現新飛躍」奠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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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23條立法 掃除不確定性 林文漢

基本法 23 條立法
早前已提上今年立法
議程，報道指港府可

能在農曆新年前開始諮詢，並會採取草擬好
立法框架、講明政策底線的 「藍紙草案」，
而非沒有官方既定立場、費時失事的 「白紙
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於昨日互動交流答
問會上表示，將設有幾個專隊進行解說工
作，包括核心解說工作隊伍及支援隊伍。

基本法 23 條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過往因為反對
派阻撓，一直未有完成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
任。 「黑暴」發生後，中央審時度勢，果斷
地在 2020 年實施香港國安法，迅速平定亂
局。然而，有關叛國、煽動叛亂、外國政治

組織在港進行政治活動、竊取國家機密及本
地政治團體與外國政治組織聯繫等犯罪行
為，尚未被香港國安法涵蓋，因此盡快完成
23條立法是完全有必要的。

英美等西方國家都有國安相關法律，部分
條文甚至比香港國安法還要嚴苛，但偏偏有
敵對勢力不斷抹黑香港國安法，他們甚至聲
稱，國安法再加上 23 條，必將加速人才和
外資撤出香港，導致香港經濟一蹶不振。類
似說法頗有市場，但完全經不起客觀事實的
驗證——根據港府統計數據，2022年年中至
2023年年中，香港人口淨流入17.4萬，根本
不存在所謂 「離港潮」；去年全年約2500億
港元資金經 「南向通」流入港股，同期香港
存款總額增長逾 5%，證明香港對外資仍具

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香港錄得
3.2%經濟增長，遠高於新加坡的1.2%。 「一
蹶不振」之說可休矣！

對於香港而言，完成 23 條立法可為投資
者建立一個確定性。偏愛穩定、避免不確
定性是資本的本性。社會一日不穩，一日
都沒有外資願意進駐； 「黑暴」如果再一
次發生，已經進駐的外資肯定會撤出香
港。假如在香港國安法的基礎上盡早完成
23 條立法，將香港本地維護國家安全的
「短板」盡快補上，掃除國家安全領域的

不確定性，早一日完成立法就少一日風
險，香港經濟、社會各領域蓬勃發展的良
好局面將進一步鞏固，對全球人才和資本
的吸引力也將進一步提升。

港事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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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出席立法會互動交流答
問會，表明《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刻不
容緩，大家的共識是立法應該 「早一日得一
日」。對李家超的堅定表態和工作安排，本

港政商各界乃至廣大市民均表示歡迎和支持。
23條立法是困擾香港多年的老問題，社會為此虛耗

太多光陰。只要早日完成立法，履行好應有的法定責任，
補齊國家安全的 「短板」，社會更穩定，那麼香港將可輕
裝上陣，集中精力拼經濟拼發展，更好改善民生。

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是香港特區不容推脫的
憲制責任，但此一工作在2003年受挫，導致香港在國家安
全領域長期處於不設防狀態。2019 年修例風波以至 「黑
暴」令香港經歷無比沉重的艱難和苦痛，也令全體市民看
到敵對勢力對香港這塊 「大肥豬肉」虎視眈眈。當前地緣
政治日益複雜，國家安全威脅隨時出現，特別是在科技快
速演變、危害國家安全的種種活動充滿隱密性下，未來國
家安全風險千變萬化。由此可見，立好23條，使之與香港
國安法銜接互補，切實維護好國家安全、香港安全和保障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已是迫在眉睫。

不可否認，確實有人對23條立法有憂慮，擔心會影響自
由，削弱香港優勢。這些憂慮完全是沒必要的。無論香港
國安法，還是23條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
的犯罪分子，保障的是絕大多數守法市民和國家安全。事
實上，從 「黑暴」的切膚之痛可以感受到，只要國家安全
得到切實維護，社會才會穩定，商家和各行各業才可安心
經營，守法市民才可安心上班、上學，在香港安身立命。

近期輿論場上充斥一種謬論：23 條立法會摧毀營商環
境，這是蠱惑人心的說法。投資者是否到一個地方投資，
必先考慮那個地方是否具備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和法治保
障；國安風險嚴峻的地區，是不可能受到資金青睞的。回
想2019年下半年 「黑暴」肆虐期間，市面一片蕭條，資金
外撤，證明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經濟發展。反觀在香港國
安法生效後，撇除疫情因素，香港經濟長足發展，單在去
年便錄得3.2%經濟增長，同期有2500億港元資金經 「南向
通」流入港股，總存款額亦錄得可觀增長。可以預料，23
條完成立法後，將可進一步夯實香港經濟發展基礎，消除
營商環境中的風險隱患，創造更多投資和就業機會。

當然，不應低估23條立法工作的難度，因為種種勢力必
然死心不息，在立法期間借題發揮唱衰抹黑香港。李家超
透露，政府將設立幾個專隊去做解說工作，幫助各持份者
明白和掌握立法原因和條文內容，特別是加強對海外宣傳
23條立法對香港的好處，減少海外投資者的憂慮和誤判，
同時反擊敵對勢力的惡意網上文宣。這是必要的。

現在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亂的根源尚未
根除，治的基礎尚須鞏固。23條完成立法，香港本地維護
國家安全的這塊 「短板」便可盡快補上，大家就不必再為
有關立法工作進行無休止的爭辯，可以專心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也讓投資者在香港這塊福地安心投資創業，成就
新夢想、創造新傳奇。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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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股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2024 年 1 月 24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
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
开集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经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静安区国资委”）问询，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2024 年 1 月 24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下属两大主业服装和医药板块各

项业务正常开展，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征询以及经公司控股股东开开集团向公

司实际控制人静安区国资委问询，截至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於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

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2024 年 1 月 24 日、2024 年 1 月 25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股价剔除大盘和
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以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情况，公司所处行业为零售业（代码为 F52），公司目
前市盈率为 120.47，明显高於同行业的市盈率 32.53。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和《香港商报》为本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的网站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
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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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於 2024 年 1 月 25 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和材料於 2024 年 1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当出席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於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 9 名，反对 0 名，弃权 0 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对赵洪先生的履历、任职资格等情况进行了审核，

认为赵洪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不得担任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并出具书面意见向董事会提议聘任赵洪先生担任董事会
秘书。

详见公司同时刊载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於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编号：
临 2024-003）。

（二）审议通过了关於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百联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汽车产业园改造项目的议案。

为促进汽车业态功能整合、助推公司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上海百联
汽车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96.34%，以下简称“百联汽车”）
将在上海市宝山区真大路 570 号投资建设汽车产业园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
4536.11 万元，资金来源为自筹。

本项目结合区位与周边业态特点，功能升级为集综合体与衍生业务链共融
的汽车综合服务产业园，包括汽车 4S 店、维修中心、交付中心、上牌中心、
车辆展厅、定损中心、车辆改装及美容等相关业务。

同意 9 名，反对 0 名，弃权 0 名。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A 股 600822        证券简称：上海物贸         编号：临 2024 － 003
                  B 股 900927                           物贸 B 股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辞任事项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於近日收到董事

会秘书许伟先生的辞职报告，许伟先生因工作开展需要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
职务。许伟先生的辞任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辞职后许伟先生仍继
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许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
公司於 2024 年 1 月 25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於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聘任赵洪先生（简历附后）担任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聘
任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先对赵洪先生的履历、任职资格等情况进行了审核，
认为赵洪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和能力，不存在不得担任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并出具书面意见向董事会提议聘任赵洪先生担任董事会
秘书。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附：赵洪先生简历
赵洪，男，1970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会计师，现

任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任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财务部经理、副经理、资金运营管理中心经理。

证券代码：600822               证券简称：上海物贸           公告编号：2024-004 
                  900927                                  物贸 B 股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A 股股

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联集团”）

书面征询并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司所属

的证监会行业分类“批发和零售业”静态市盈率 15.31，滚动市盈率 14.06；
公司 A 股股票市盈率 85.24，滚动市盈率 30.94，公司股票市盈率显著高於行
业平均水平。
公司 A 股股票交易价格自 2024 年 1 月 23 日至今累计涨幅达 33.14%，

同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5.43%，公司 A 股价格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连续 3 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於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相关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

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百联集团书面征询并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百联集团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於正在筹
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
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价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市盈率高於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2024 年 1 月 24 日，公司所属的

证监会行业分类“批发和零售业”静态市盈率 15.31，滚动市盈率 14.06；公
司 A 股股票市盈率 85.24，滚动市盈率 30.94，公司股票市盈率显著高於行业
平均水平。 

2. 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较大
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收盘价格自 2024 年 1 月 23 日至今累计涨幅达 33.14%，

同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 5.43%，公司 A 股价格短期涨幅较大，但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物资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679  900916        股票简称：上海凤凰  凤凰 B 股        编号：2024-004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於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的情形。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实

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00.00 万元左右。
公司预计 2023 年度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700.00 万元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度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4,30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扭亏为盈。
2. 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 2,700.00 万元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追溯调整前
（1）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213.85 万元。归属於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503.11 万元。
（2）每股收益：-0.606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611 元。
（二）追溯调整后
（1）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804.07 万元。归属於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1,093.33 万元。
（2）每股收益：-0.5978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6034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
因如下：

（1）主营业务影响
去年同期公司对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5,900.00 万

元（追溯调整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5,490.22 万元），导致 2022 年出现亏损，
而 2023 年不存在相关事项。

（2）非经常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变动影响合计 1,600.00 万元左右。主要包括：委托贷款获

益 560.00 万元左右，收到各类政府补助 500.00 万元左右，购买理财产品获益
300.00 万元左右。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基於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不存在影
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0679  900916       股票简称：上海凤凰  凤凰 B 股          编号：2024-005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A 股股票（600679）在 2024 年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於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
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度实

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0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
现扭亏为盈。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 2,700.00 万元左右。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33.18%。而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5.43%、东方财富网交运
设备指数（BK0429）累计上涨 8.27%，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於同期上证指数和
同行业涨幅，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请投资者重点关注相关风险。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於 2024 年 1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证监处罚字 [2024]2 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本次立案处罚决定书。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A 股股票（600679）

在 2024 年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属於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生活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於
重大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

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在股价异动期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

三、 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 2023 年年度业绩预告情况：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度实

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0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
现扭亏为盈。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 2,700.00 万元左右。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
见公司於 2024 年 1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2024-004 公告）

2. 公司 A 股股票於 2024 年 1 月 23 日、1 月 24 日、1 月 25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33.18%。而同期上证指数上涨 5.43%、东方财富网交运
设备指数（BK0429）累计上涨 8.27%，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於同期上证指数和
同行业涨幅，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请投资者重点关注相关风险。

3.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於 2024 年 1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沪证监处罚字 [2024]2 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本次立案处罚决定书。（详见公司於 2024 年 1 月
2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的 2024-003 公告）

4.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6 日     

侨房发还公告
荔侨房公告〔2024〕1号

我局现正处理下列房屋发还遗留问题，如对公告事项有异议者，
请於公告之日起 30 天内向广州市荔湾区房屋管理和住房保障中心
（地址：荔湾区宝源路 91—93 号）提出。

荔湾区宝源路 198 号（旧：3 号）经租房的征用补偿房屋：1. 荔
湾区花地大道路金达街47号902单元（测量：0120图14幅4地号），
建筑面积 55.8966 平方米；2. 荔湾区浣花西路 99 号 604 单元（测量：
1104 图 9 幅 11 地号），建筑面积 51.8043 平方米。

上述房屋原产权人关林发，经荔湾区逢源法律事务所证明（荔
逢法证字 (94) 第 047 号）证实，关林发已於 1957 年 11 月於香港
死亡，其配偶伍巧仙於 1955 年往港定居（1993 年在港病故），其
儿子关洛盛於 1956 年往港定居。现申请人关洛盛、冯家柱向我局
申请发还上述房屋，其中：申请人关洛盛是原产权人的儿子，申
请人冯家柱是原产权人的外孙。本案符合广州市落实华侨房屋政
策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州市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

2024 年 1月 26 日

公  告
荔湾区人民政府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作出了《广州市荔湾

区人民政府关於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决定》（荔府征房﹝
2018﹞ 8 号），对陆居路 AF020216 地块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

屋进行征收。其中涉及民治大街36号后侧（五区四段未列地号，

房屋位於民治大街 36 号西北面、陆居路 17 号东南面、陆居

路 19 号东北面），上述房屋在此次征收范围内。因无法与房

屋产权人取得联系，本单位分别於 2018 年 9 月 5 日、2020 年

3 月 3 日发出通告，要求上述房屋产权人或合法的代理人自通

告发布之日 30 天内携带有效的权属证明和身份证明到征收现

场办公室主张权利，何广明在通告期间对民治大街 36 号后侧

房屋主张权利，如对上述主张权利的权利人有异议者，请於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天内持相关有效资料到花地大道北 25 号

举证，逾期不提出权利主张的，视为放弃。

广州市荔湾区土地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开发中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6 日                               2024 年 1 月 26 日
（联系人：陈小姐  ，联系电话：81657412）


